
 

方正承销保荐 

关于深圳海斯迪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风险提示性公告 

 

方正承销保荐作为深圳海斯迪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（以下简称“海斯迪”

或“公司”）的持续督导主办券商，通过持续督导，发现公司存在以下情况： 

 

一、 风险事项基本情况 

（一） 风险事项类别 

□ 涉 及 重 大 未 决 诉 讼 仲 裁    □ 停 产 、 破 产 清 算 等 经 营 风 险        

□重大债务违约等财务风险          □重大亏损、损失或承担重大赔偿责任  

□主要资产被查封、扣押、冻结      □公司及关联方涉嫌违法违规  

□公司及关联方涉嫌违法违规被立案调查或处罚  

□董事会无法正常召开会议等公司治理类风险  

□董事长、实际控制人等无法履职或取得联系  

√公司未能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  √其他  

 

（二） 风险事项情况 

主办券商通过查询中国裁判文书网站（http://wenshu.court.gov.cn/），发

现公司涉及重大诉讼且未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诉讼基本情况为： 

原告：熊晓东、熊忠香 

被告：深圳海斯迪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、张晓云 

诉讼事由：2015 年 4月 11日，熊晓东向张晓云账户转账 12万元用以投资 2

万股海斯迪股份，2015 年 4 月 13 日，熊忠香向张晓云账户转账 54 万元用以投

资 9万股海斯迪股份，由于投资人的信息不便在披露信息中体现，公司拟将投资

人投资的资金挂靠在公司董事长张晓云名下持有股份。张晓云承诺该投资资金已

转入公司的账号内。根据全国股转系统做市商的相关制度规定，公司的董高监在

做市交易之日起半年内限售期股权，半年后可按比例解除限售比例。公司和董事

长张晓云个人承诺并担保：1、在半年限售期内，公司对董高监等高层增发的股



权有奖励时，投资人与董高监等高层享有同等的权利。2、在半年限售期满后，

上述投资人需要资金回笼时，公司及董事长愿意在投资人提出要求时，按股转系

统当时的做市卖出价出售，将投资人的股份卖出兑现现金。并在卖出后 5 日内将

全部股份兑换资金汇入投资人的账户。否则，公司董事长个人担保承担支付责任。

2016年 9月 19日，熊忠香以微信的方式向公司董秘蒋平明确表示要求出售原告

所投资的股票，蒋平在微信中告知熊忠香除权前股价是 8.75 元，其后蒋平一直

表示股价上了 10元就可以对外出售。至今原告没有收回投资款。 

诉讼请求： 1、判令两被告向原告熊晓东支付股权回购款 175,000元及利息；

2、判令两被告向原告熊忠香支付股权回购款 787,500 元及利息；3、由被告承担

本案诉讼费用。 

判决情况：2020 年 3月 20日，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（2019）粤 0306

民初 12230 号《民事判决书》判决结果如下： 

1、被告深圳海斯迪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、张晓云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

十日内连带支付原告熊晓东款项 175,000元及利息（利息以 175,000元为基数，

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利率计付，自 2016 年 9 月 25 日计至 2019

年 8月 19日；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，自 2019

年 8月 20日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）。 

2、被告深圳海斯迪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、张晓云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

十日内连带支付原告熊忠香款项 787,500元及利息（利息以 787,500元为基数，

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利率计付，自 2016 年 9 月 25 日计至 2019

年 8月 19日；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，自 2019

年 8月 20日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）。 

3、如被告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，应当依照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，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

息。 

4、本案受理费人民币 14,696元，由两被告连带承担。 

 

二、 对公司的影响 

1、公司需按照判决结果履行给付义务，对公司的财务状况造成不利影响。



如果公司未能按照判决结果履行给付义务，可能存在公司及实际控制人资产被司

法冻结、公司及实际控制人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的风险。 

2、公司未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违反了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

公司信息披露规则》的规定，公司及相关责任主体存在被监管部门处罚的风险。 

 

三、 主办券商提示 

公司因涉及多起诉讼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，目前公司已停产，公司实际

控制人张晓云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并被提起公诉，公司董事长已于 2019 年 6

月 24 日提出辞职申请，公司总经理、财务负责人及信息披露负责人均已离职，

主办券商无法与公司取得有效沟通，无法正常履行持续督导义务。主办券商将持

续关注公司的相关情况。 

 

主办券商提醒广大投资者： 

请投资者充分关注上述事项及由此产生的相关风险，慎重做出投资决策，注

意投资风险。 

 

四、 备查文件目录 

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（2019）粤 0306 民初 12230号《民事判决书》 

 

 

 

 

方正承销保荐  

2020年 6月 12日  


